




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
要，必须保护好残疾人权益，残疾人事
业一定要继续推动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习近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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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是无障碍设施

无障碍设施，指方便残疾人、老年人等行动不便

或有视力障碍者使用的安全设施。

无障碍设施，是指为了保障残疾人、老年人、儿

童及其他行动不便者在居住、出行、工作、休闲娱乐

和参加其他社会活动时，能够自主、安全、方便地通

行和使用所建设的物质环境。

无障碍设施的建设，是指在新建设城市道路、公

共建筑、居住建筑、交通设施、通讯网络设施及广播

电视设施的同时从事的无障碍设施建设，或者在已建

的上述设施中新增无障碍设施进行改造，目的在于使

这些设施不断完善，满足残疾人的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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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无障碍设施的建设是从无障碍设计规范的提出

与制定开始的。1985 年 3 月，在“残疾人与社会环境

研讨会”上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、北京市残疾人协

会、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联合发出了“为残疾人创造便利

的生活环境”的倡议。北京市政府决定将西单至西四等

四条街道作为无障碍改造试点。1985 年 4 月，在全国

人大六届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，部分人

大代表、政协委员提交“在建筑设计规范和市政设计规

范中考虑残疾人需要的特殊设置”的建议和提案。1986

年 7 月，建设部、民政部、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共同

编制了我国第一部《方便残疾人使用的城市道路和建筑

物设计规范》，于 1989 年 4 月 1 日颁布实施。《城市

道路和建筑无障碍设计规范》，从 2001 年 8 月 1 日起

实施。现行的《无障碍设计规范》，从 2012 年 9 月 1

日起实施。

我国无障碍设施建设由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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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无障碍事业建设发展

1985 年

1989 年

1990 年

1996 年

2008 年

北京开始研究无障碍技术（北京召开“残
疾人与社会环境研讨会”）

建设部、民政部、中国残联颁布《方便残
疾人使用的城市道路和建筑物设计规范》

颁布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》

《中国残疾人事业“九五”计划纲要
(1996-2000 年 )》

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
展的意见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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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障碍环境包括物质、信息、
社会文明三项内涵，物质无障碍
又分为公共环境和其他环境。

真正无障碍要做到满足老弱
病残孕等各类弱势群体的无障碍
需求，且真正做到使残障人士与
其他人一样，无障碍地参与社会
活动。

近几年舆论倡导“信息化社
会，一个都不能少”概念，倡导
弱势群体使用移动互联网设备需
实现无障碍。

无障碍环境分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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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物质无障碍

   信息与交流无障碍

   社会文明无障碍

城市道路、公共建筑、
居住区和住宅建筑的规划与
设计、建设应方便残疾人、
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的通行和
使用。

在信息产业中，努力出台优惠政策满足残疾人、
老年人和儿童特殊需求，实现网络、业务、产品和
服务无障碍。

提高公民无障碍意识，
构建社会和谐，坚持以人
为本，保障人的权利，维
护人的尊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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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物质无障碍·公共环境

公共环境无障碍主要是要求城市道路、公共建筑
物和居住区的规划、设计、建设应方便残疾人通行和
使用。如：

城市道路应满足坐轮椅者、拄拐杖者通行和方便
视力残疾者通行；

建筑物应考虑出入口、地面、电梯、扶手、厕所、
房间、柜台等设置残疾人可使用的相应设施和方便残
疾人通行等；

设置交通音响信号装置；
为残疾人过马路延长绿灯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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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信息与交流无障碍

政务信息公开无障碍：

在电视新闻、电影、电视剧中加配字幕，鼓励电

视台开办手语节目，在医院、车站等重点公共场所和

城市重点线路公交车建立信息屏幕系统，在商业等服

务行业从业人员中推广手语，为聋人提供手语翻译或

书面语文字交流援助，研发推广方便盲人、聋人使用

的信息交流技术和产品，开发适合残疾人使用的网络

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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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市无障碍事业

“十一五”全国无障碍建设先进城市 ;

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入选城市 ;

2020 年 5 月 21 日——昆明市残疾人无障

碍环境建设 (2020-2022 年 ) 实施方案。

昆明市无障碍设施

所有新建道路均配建无障碍设施（盲道、

过街音响设施等）;

公厕和景区配建无障碍设施 ;

公园、景区和民用建筑配建无障碍设施 ;

对特殊机构和家庭进行无障碍改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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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无障碍设施设置范围

 1. 城市各级道路； 

  2. 城镇主要道路；

3. 步行街；

4. 旅游景点、城市景观带的周边道路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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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

6. 

城市道路、桥梁、隧道、立体交叉中人行
系统均应进行无障碍设计，无障碍设施应
沿行人通行路径布置； 

人行系统中的无障碍设计主要包括人行
道、人行横道、人行天桥及地道、公交车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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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行道无障碍设施

人行道在各种路口、各种出入口位置必须
设置缘石坡道；

1. 

2. 

3. 

4. 

5. 

6. 

人行横道两端必须设置缘石坡道；

城市主要商业街、步行街的人行道应设置
盲道；

视觉障碍者集中区域周边道路应设置盲
道；

坡道的上下坡边缘处应设置提示盲道；

道路周边场所、建筑等出入口设置盲道时
应与道路盲道相衔接；



人行道设置台阶处，应同时设置轮椅坡道；

轮椅坡道的设置应避免干扰行人通行及其
他设施的使用；

服务设施的设置应为残障人士提供方便；

宜为视觉障碍者提供触摸及音响一体化信
息服务设施；

设置屏幕信息服务设施，宜为听觉障碍者
提供屏幕手语及字幕信息服务；

低位服务设施的设置，应方便乘轮椅者使
用；

设置休息座椅时，应设置轮椅停留空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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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

8. 

9. 

10. 

11. 

12. 

13. 



人行横道宽度应满足轮椅通行需求；

人行横道安全岛的形式应方便乘轮椅者使
用；

14.

城市中心区及视觉障碍者集中区域的人行
横道，应配置过街音响提示装置。

15.

16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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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行天桥及地道空间无障碍设施

设置于人行道中的行进盲道应与人行
天桥及地道出入门处的提示盲道相连
接；

人行天桥及地道出入口处应设置提示
盲道；

距 每 段 台 阶 与 坡 道 的 起 点 与 终 点
250mm ～ 500mm 处应设提示盲道，
其长度应与坡道、梯道相对应；

要求满足轮椅通行需求的人行天桥及
地道处宜设置坡道，当设置坡道有困
难时，应设置无障碍电梯；

1.

2.

3.

4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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坡道的净宽度不
应小于 2.00m;

坡道的坡度不应
大于 1:12；

弧线形坡道的坡度，应以弧线内缘的坡度
进行计算；

坡道的高度每升高 1.50m 时，应设深度不
小于 2.00m 的中间平台；

坡道的坡面应平整、防滑；

5.

6.

7.

8.

9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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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行天桥及地道在坡道的两侧应设扶手，
扶手宜设上、下两层；

在栏杆下方宜设置安全阻挡措施；

扶手起点水平段宜安装盲文铭牌；

当人行天桥及地道无法满足轮椅通行需求
时，宜考虑地面安全通行；

10.

11.

12.

13.

人 行 天 桥 桥 下 的 三 角 区 净 空 高 度 小 于
2.00m 时，应安装防护设施，并应在防护
设施外设置提示盲道。

14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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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道路空间无障碍设施

站台有效通行宽度不应小于 1.50m；

在车道之间的分隔带设公交车站时应方便
乘轮椅者使用；

站台距路缘石 250mm ～ 500mm 处应设
置提示盲道，其长度应与公交车站的长度
相对应；

当人行道中设有盲道系统时，应与公交车
站的盲道相连接；

宜设置盲文站牌或语音提示服务设施，盲
文站牌的位置、高度、形式与内容应方便
视觉障碍者的使用；

1

2.

3.

4.

5.

站台有效通行宽度不应小于 1.50m；1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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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障碍设施位置不明显时，应设置相应的
无障碍标识系统；

无障碍标志牌应沿行人通行路径布置，构
成标识引导系统；

无障碍标志牌的布置应与其他交通标志牌
相协调。

6.

7.

8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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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广场空间无障碍设施

城市广场的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数在 50 辆以
下时应设置不少于 1 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
位，100 辆以下时应设置不少于 2 个无障
碍机动车停车位，100 辆以上时应设置不
少于总停车数 2% 的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；

城市广场的地面应平整、防滑、不积水；

人行道中有行进盲道时，应与提示盲道相
连接；

设有台阶或坡道时，距每段台阶与坡道的
起点与终点 250mm ～ 500mm 处应设提
示盲道，其长度应与台阶、坡道相对应，
宽度应为 250mm ～ 500mm；

1.

2.

4.

3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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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置台阶的同时应设置轮椅坡道；

当设置轮椅坡道有困难时，可设置无障碍
电梯；

城市广场内的服务设施应同时设置低位服
务设施；

城市广场应设置无障碍标志，带指示方向
的无障碍设施应与无障碍设施标志牌形成
引导系统，满足通行的连续性。

5.

6.

7.

8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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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绿地空间无障碍设施

公园绿地停车场的总停车数在 50 辆以下
时应设置不少于 1 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，
100 辆以下时应设置不少于 2 个无障碍机
动车停车位，100 辆以上时应设置不少于
总停车数 2% 的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；

主要出入口的售票处应设置低位售票窗
口；

低位售票窗口前地面有高差时，应设轮椅
坡道以及不小于 1.50m×1.50m 的平台；

1.

2.

3.

售票窗口前应设提示盲道，距售票处外墙
应为 250mm ～ 500mm；

4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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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出入口应设置为无障碍出入口，设有
自动检票设备的出入口，也应设置专供乘
轮椅者使用的检票口；

出入口检票口的无障碍通道宽度不应小于
1.20m；

出入口设置车挡时，车挡间
距不应小于 900mm；

公园道路坡度大于 8% 时，
宜 每 隔 10.OOm ～ 20.OOm
在路旁设置休息平台；

5.

6.

7.

8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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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障碍游览公园主路应结合公园绿地的主

路设置，应能到达部分主要景区和景点，

并宜形成环路，纵坡宜小于 5%，山地公

园绿地的无障碍游览公园主路纵坡应小于

8%；无障碍游览公园主路不宜设置台阶、

梯道，必须设置时应同时设置轮椅坡道；

无障碍游览公园支路应能连接主要景点，

并和无障碍游览主园路相连，形成环路；

小路可到达景点局部，不能形成环路时，

应便于折返，无障碍游览支园路和小路的

纵坡应小于 8%；坡度超过 8% 时，路面

应作防滑处理，并不宜轮椅通行；

9.

10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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紧邻湖岸的无障碍游览公园道路应设置护
栏，高度不低于 900mm；

在地形险要的地段应设置安全防护设施和
安全警示线；

路面应平整、防滑、不松动。公园道路上
的窨井盖板应与路面平齐，排水沟的滤水
箅子孔的宽度不应大于 15mm；

主要出入口或无障碍游览公
园道路沿线应设置一定面积
的无障碍游憩区；

11

12

13

14

11.

12.

13.

14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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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障碍游憩区应方便轮椅通行，有高差时
应设置轮椅坡道，地面应平整、防滑、不
松动；

无障碍游憩区的广场树池宜高出广场地
面，与广场地面相平的树池应加箅子；

饮水器、洗手台、垃圾箱等小品的设置应
方便乘轮椅者使用；

休息座椅旁应设置轮椅停留空间。

15.

16.

17.

18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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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住区域空间无障碍设施

居住区内的居委会、卫生站、健身房、物
业管理、会所、社区中心、商业等为居民
服务的建筑应设置无障碍出入口。设有电
梯的建筑至少应设置 1 部无障碍电梯；未
设有电梯的多层建筑，应至少设置 1 部无
障碍楼梯；

路面应平整、防滑、不松动。道路上的窨
井盖板应与路面平齐，排水沟的滤水箅子
孔的宽度不应大于 15mm；

1.

2.

车库的人行出人口应为无障碍
出入口。设置在非首层的车库
应设无障碍通道与无障碍电梯
或无障碍楼梯连通，直达首层；

3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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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置电梯的居住建筑应至少设置 1 处无障
碍出入口，通过无障碍通道直达电梯厅；
未设置电梯的低层和多层居住建筑，当设
置无障碍住房及宿舍时，应设置无障碍出
入口；

设置电梯的居住建筑，每个居住单元至少
应设置 1 部能直达户门层的无障碍电梯；

当无障碍宿舍内未设置厕所时，其所在楼
层的公共厕所至少有 1 处应设置无障碍厕
所，并宜靠近无障碍宿舍设置。

4.

5.

6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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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建筑无障碍设施

公共建筑的车行道与人行通道地面有高差
时，在人行通道的路口及人行横道的两端
应设缘石坡道；

公共建筑的广场和人行通道的地面应平
整、防滑、不积水；

公共建筑的主要人行通道当有高差或台阶
时应设置轮椅坡道或无障碍电梯；

公共建筑内总停车数在 100 辆以下时应
设置不少于 1 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，
100 辆以上时应设置不少于总停车数 1%
的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；

27

公共建筑的主要出入口宜设置坡度小于
1:30 的平坡出入口；

1.

2.

3.

4.

5.



建筑内设有电梯时，至少应设置 1 部无障
碍电梯；

当设有各种服务窗口、售票窗口、公共电
话台、饮水器等时应设置低位服务设施；

主要出入口、建筑出入口、通道、停车位、
厕所、电梯等无障碍设施的位置，应设置
无障碍标志；

6.

7.

8.

城市公共厕所进行无障碍设计的范围应包
括独立式、附属式公共厕所；

在两层公共厕所中，无障碍厕位应设在地
面层；

9.

10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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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厕所的无障碍设施包括至少 1 个无障
碍厕所和 1 个无障碍洗手盆；男厕所的
无障碍设施包括至少 1 个无障碍厕位、
1 个无障碍小便器和 1 个无障碍洗手盆；

宜在公共厕所旁另设 1 处无障碍厕所；

11.

12.

29

厕所内的通道应方便乘轮椅者进出和回
转，回转直径不小于 1.50m；

门应方便开启，通行净宽度不应小于
800mm；

地面应防滑、不积水。

13.

14.

15.



信息无障碍建设

30

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聚焦老年

人、残疾人、偏远地区居民、文化差异人

群等信息无障碍重点受益群体，着重消除

信息消费资费、终端设备、服务与应用等

三方面障碍，增强产品服务供给，补齐信

息普惠短板，使各类社会群体都能平等方

便地获取、使用信息，切实增强人民群众

的幸福感、获得感和安全感。

2.

信息无障碍建设是指通过信息化手段弥补

身体机能、所处环境等存在的差异，使任

何人（无论是健全人还是残疾人，无论是

年轻人还是老年人）都能平等、方便、安

全地获取、交互、使用信息。（摘自《工

业和信息化部、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推

进信息无障碍的指导意见》）；

1.






